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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为递交 

禁止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文本致裁军 

谈判会议主席豹信

根据1983年1 2月1 5日第3 8/7 0号联大决议第6段规定，我送上禁止 

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抽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的文本。

请你将此文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加以分发。

V•伊斯拉耶利安（签名）

GE.84-6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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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禁止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坳球1使用武力条约

本条约各缔约国，

甄联合国各成员国不在国际关系中以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方式使用武力 

或成武力相威胁的原则,

谋求避免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并从而减少核战争威胁对人类的危险，

壁为实现专门为和平目的探索及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夭体在内飾外层空间这 

一目标作出贡献,

议订条款如下：

第一条

禁止利用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天体上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放置在空间的空间物 

体作为毁灭性工具，在外层空间及大气层以及在扯球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还进一步禁止对在环绕她球的轨道上、天体上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放置在外层空 

间的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二条

根据第一条规定，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

一、 不试验或者不通过放置在环绕地球轨道上、装置在天体上或以其他任何方 

式部署用来摧毁卅球上，大气层中或外层空间物体的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

二、 不利用在环绕卅球轨道上、在天体上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放置在外层空间的 

空间物体作为摧毁地球上、大气层中或在外层空间的任何目标的手段。

三、 不破坏、损害、干扰其他国家空间物体的正常活动，并不改变其飞行轨道。

四、 不试验或建立新的反卫星系统，并不破坏可能已有的反卫星系统。

五、 不为军事目的，包括反卫星目的，而试验或使用由人驾驶的宇宙飞船。

第三条

本条约各缔约国同意不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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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或法人从事本条约所禁止的活动。

第四条

一、 为了确保遵守本条约的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与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相 

一致的方式运用其拥有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二、 各缔约国承诺不干涉其他缔约国根据本条第一段使用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第五条

一、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在解决可能出现的与本条约的目标或其执行方面有关 

的任何问题时，互相协商和合作。

二、 对于本条第一段所规定的协商和合作也可以借助于联合国内适当的国际程

序和按照其宪章行事。 这种办法可以包括来自本条约各缔约国协商委员会的帮助 。

三、 本条约各缔约国的协商委员会应在收到本条约任何缔约国的请求后一个月 

之内由条约保存者召集会议。 任何一个缔约国均可任命一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的 

服务。

第六条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为实现宪法规定采取其可罪认为必要的国内措施，以便禁 

止或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违反本条约条款的任何活动。

第七条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都不应影响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 

务。

第八条

任何可能因执行本条约而引起的争端，应清助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程序完全用 

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第九条

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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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一、 本条约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会员国签署。 在本条约生效前，

没有根据本条第三段规定签署本条约的任何国家，可以随时加入本条约。

二、 本条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三、 在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第五份批准书之后，本条约应在交存批准书的国家之

间生效。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已经交存此种批准书。

四、 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之后才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应自其批 

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生效。

五、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每一签字日期，每一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本 

条约的生效日期以及其他通知事项，迅速告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

第十一条

本条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条约应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本条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分送 

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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